「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署利用國有土地辦理公開招商合作闢建經營平面式收費臨時路外停車場工作計畫」第伍點、第陸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伍、土地使用現況及利用管制規定
1、 土地使用現況：本計畫範圍內選定之停車場闢場地點，為依停車場法規定得設置平面式臨時路外停車場之未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
2、 利用管制規定：依停車場法、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伍、土地使用現況及利用管制規定
1、 土地使用現況：本計畫範圍內選定之停車場闢場地點，為依停車場法規定得設置平面式臨時路外停車場之未被占用國有非公用土地。
2、 利用管制規定：依都市計畫法、停車場法、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1、 第一項未修正。
2、 本計畫國有土地設置路外停車場之利用管制應依停車場法及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相關規定辦理，且依停車場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停車場在核定使用期間，已訂有涉及都市計畫法令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規範內容，爰刪除第二項都市計畫法文字。

	陸、辦理機關及期間 
1、 辦理機關：國產署所屬分署。
2、 計畫期間：自 100 年 1 月 4 日起至本計畫報奉停止之日止。依本計畫簽訂之合作闢建停車場契約（下稱合作契約），契約累計存續期間最長為6年。契約期滿即行終止，不再續約。
	陸、辦理機關及期間 
1、 辦理機關：國產署所屬分署。
2、 計畫期間：自 100 年 1 月 4 日起至本計畫報奉停止之日止。依本計畫簽訂之合作闢建停車場契約（下稱合作契約），期間最長為6年。契約期滿即行終止，不再續約。
	1、 第一項未修正。
2、 考量現行招商文件規劃之合作契約期間係由辦理機關依個案情形研訂辦理公開招商，辦理機關得在招商文件規範契約期間及屆期時得予延長續約，但該契約累計存續期間最長為6年，期滿不再續約等規定，爰酌修第二項文字，以利實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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